附件3
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管理知情承诺书
1. 凡申请进入实验动物中心（以下简称为“中心”）进行动物实验操作的人员必须持有《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质证》或选修《实验动物学》课程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中心从事动物实验操作。
2. 购买实验动物必须选择有资质的实验动物生产单位，在动物进入中心的同时提交《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和《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明》原件。
3. 外来人员需经中心负责人批准，由工作人员陪同方可进入中心，并应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进入指定区域，禁入区（如屏障环境）严禁非饲养和非实验人员入内。
4. 新购入的实验动物应严格按照中心有关实验动物验收和检疫标准操作规程进行验收和检疫。
5. 人员、物品和动物进入中心应严格按照人流、物流和动物流规定的方向执行，严禁逆向行走。人员应按照规定的更衣程序更换相应的工作服。每次进入实验室时开关门要迅速，每扇门关闭后才能开下一扇门，以防空气对流。个人的手表、饰物等尽量在进入屏障实验室前放入柜子妥善保管。凡进入屏障环境的人员，应在记录表上签名，并登记进出时间。
6. 实验动物及物品的进出必须经货梯运输，出入必须有中心相关负责人签字的放行条方可出入。
7. 屏障环境用水为自动控制，用水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其他时间不能用水，实验人员不能随意开启水阀，若造成设施损坏应进行赔偿和检讨。
8. 每个课题组每天只能进入屏障环境3人次，有特殊要求提前一天进行申请并说明原因。
9. 动物实验设施的管理应严格遵照中心的相关规定及各项标准操作规程执行。中心的环境技术指标必须按照不同级别的实验动物要求加以严格控制与管理，并定期监测。
10. 发生水灾、火灾、动物传染病等危急情况时，应马上通知中心相关人员，按照应急预案规程处理，并及时做好事故的记录，报告和善后处理工作。
11.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实行定期健康体检制度，确保无传染病或其他影响实验动物工作疾病的人员方可上岗。
12. 规范实验操作，尽量减少在实验中动物的痛苦。在实验动物的管理、使用及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有关实验动物的伦理和福利相关规定，善待动物。实验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处理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标准操作规程执行。
13. 保持实验动物区域的安静，禁止大声喧哗，尽量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噪音。设备出现异常噪音等故障，应及时报告中心设施维护人员进行处理。
14. 实验室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2:00；2:30—5:30
                  周末及节假日:   8:30—11:30
有特殊要求提前一天进行申请并说明原因。
15. 以上累计三次违规，将取消该实验人员的进出资格，暂停该实验人员的科研实验。


[bookmark: _GoBack]本人已阅读以上知情承诺书，自愿服从实验动物中心的管理。

知情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